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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城通用户服务条款

第一章 综述

第一条 北京信城通数码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信城通）是经信息产业部管理部门批准的互联网服务提供商（京ICP证010524号），公司通过运营"e检通网”为用户提供电子业务服务。

第二章 服务对象

第二条 凡是愿意接受信城通提供的服务并成为信城通的用户的企业、团体、组织以及个人都是信城通的服务对象。

第三章 服务项目

第三条 信城通会适时为用户提供所需的服务项目。

第四章 用户管理

第四条 企业提交《信城通用户申请登记表》并交纳注册费后，即成为信城通的用户。信城通的所有用户应该遵守信城通用户服务条款。

第五条 所有用户须向信城通提供详尽、准确的客户资料。信城通有权严格审查《信城通用户申请登记表》，确保表上的数据完整、真实。用户的客户资料发生变化时，应及时通知信城通。凡因用户的客户资料不详或不准确造成用户无法收到信城通发出的帐单或其他业务通知的，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用户承担。

第五章 用户服务

第六条 信城通为用户提供安全的数据通道，确保用户数据安全；信城通有责任协助用户跟踪数据信息和数据去向，对用户数据进行连续备份，并保存两年，随时接受用户查询；应用户或执法部门的要求，信城通可以出具相关证明。

第七条 用户有权就平台使用过程中遇到的相关业务、技术问题向信城通咨询。对于用户提出的问题，信城通在24小时内给予答复。

第六章 申请服务

第八条 企业可直接向信城通申请服务，也可委托信城通认可的代理机构申请。

第九条 企业在申请服务时必须按规定认真、如实填写《信城通用户申请登记表》并加盖企业公章。 

第十条 信城通收到《信城通用户申请登记表》及注册费后两个工作日内制作好数字证书，随后寄发到企业。

第七章 终止服务

第十一条 用户对信城通的服务不满或其他原因，可以终止接受服务。但用户必须以书面或其他法律认可的形式通知信城通，信城通不退还用户交纳的注册费，不承担任何由此造成的后果。

第十二条 信城通确保合法的用户能够正常使用信城通提供的服务，但如果用户利用信城通提供的服务从事法律所不允许的活动，或用户从事危及平台安全的活动，或应国家执法部门要求，信城通有权随时终止对用户提供服务。

第十三条 用户须按规定按时交纳费用。用户拖欠费用，信城通有权终止对用户提供服务，信城通不承担由此造成的损失。

第八章 有限责任

第十四条 为了确保系统安全运行，信城通制定严格的值班维护制度。信城通不担保通信网络不受中断，由于不可抗力造成的通信中断，信城通不承担任何责任。

第十五条 信城通对用户任何不正当使用网络服务、非法使用网络服务、非法篡改用户传送的信息所引起的直接、间接、偶然、特殊的损害不负责任。

第九章 服务收费与计费

第十六条 信城通向用户提供有偿服务，按收费标准向用户收取费用。

第十七条 信城通的计费周期为每月1日0点0分0秒到当月最后一日23点59分59秒。信城通将在每月5日产生用户费用帐单，请用户上网查询需交的费用。用户须在每月25日前与信城通结清上月费用。如果用户对信城通的计费结果有异议，应于产生费用账单月份的20日前向信城通提出复审请求，逾期未提出的，信城通将不再接受复审请求。如果用户拖欠平台使用费，自产生费用账单的下个月份一日开始信城通将按照每日千分之五计算滞纳金。

第十章 用户责任

第十八条 用户帐号和CA证书是用户在信城通的身份标志。用户对自己的帐号、密码及私钥负全部责任，信城通不承担用户自己丢失或泄露密码、私钥而造成的损失。

第十九条用户不得利用信城通提供的服务从事我国法律、法规所不允许的活动。

第二十条 用户应确保所报数据的真实性。

第十一章 服务条款的修改和服务项目修订

第二十一条 信城通有权在必要时修改用户服务条款，用户服务条款发生变动，信城通将在其网站上通告修改内容。如果用户不同意所改动的内容，可主动与信城通联系要求取消服务。如用户继续接受服务，则视为同意服务条款的变动。

第十二章 适用法律

第二十二条 本服务条款的解释权归信城通。如发生本服务条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相抵触时，则这些条款将完全按法律规定重新解释，而其它条款则依旧保持对用户产生法律效力和影响。

信城通用户注册登记表

编号：                                                                          年    月     日   （企业盖章）
	*企业名称(中)
	

	*企业名称(英)
	

	*企业邮寄地址
	
	*邮政编码
	

	*组织机构代码
	
	*营业执照编号
	

	*联  系  人
	
	*部  门
	
	*电    话
	

	*E-Mail
	
	*移动电话
	

	*是否是代理报检企业
	□ 是    □ 否
	企业主要

营业范围
	

	*申报业务
	□ 普惠制产地证       □ 一般原产地证    □ 曼谷协定
	*签证注册号
	

	
	□ 出境货物报检       □ 入境货物报检    □ 包装报检
	*报检注册号
	

	
	□ 动植物检疫审批许可 □ 金伯利进程

	*直属局
	

	
	□ 其它业务：             
	*所属业务局
	

	*申报方式


	· 企业端软件方式

· WEB方式
	企业端

软件
	软件商
	

	
	· 
	
	评测合格证书号
	

	
	· 
	
	安装日期
	

	备注
	

	我单位认真阅读了信城通的用户服务条款，愿意成为信城通的用户，并接受信城通的用户服务条款。

	

	以下由信城通填写

	注册信息
	注册帐号：                             初始密码：

	
	注册日期：       年   月   日   


填写说明：

1. 该表是信城通对用户提供服务的注册受理登记表，它是用户与信城通的客户关系证明；用户填写该表，表明用户愿意成为信城通的用户，接受信城通的用户服务条款；同时它是用户档案的一部分，每一个用户都应如实填写该表格，并加盖公章。
2. 用户服务条款在本页背面，请仔细阅读。信城通提供的相关服务及其计费办法和收费标准，请访问www.itownet.cn。

3. 企业名称(中、英)：填写用户的合法名称。该中文名称必须与公章一致，如果企业没有英文名称填写中文汉语拼音。

4. 企业地址：企业目前的办公详细地点，确保邮政信函可以收到。
5. 企业主要营业范围：申请企业办理进出口业务的业务范围，包括进口或出口商品的种类。
6. 组织机构代码、营业执照编号：分别是企业的全国组织机构统一代码和工商营业执照编号。
7. 申报业务：分别为企业在检验检疫机构登记备案的业务，可以多选，但不能同时为空。
8. 签证注册号、报检注册号：分别为企业在检验检疫机构的产地证注册号和报检注册号，两者不能同时为空。
9. 直属局、所属业务局：分别为国家质检总局直属的检验检疫机构和企业在检验检疫机构注册的所在局。
10. 申报方式：用户应选择采用何种方式向检验检疫机构申报数据，如果选择企业端软件方式，应填写软件情况。

11. 软件商：经国家质检总局授权的企业端软件开发商名称，没有经过授权的单位或个人无权提供该软件。
12. 评测合格证书号：国家质检总局颁发的企业端软件评测合格证书号，用户不能使用未经评测和授权的软件。
13. 软件安装日期：指企业端软件的安装日期或计划安装日期。






北京信城通：北京南四环西路188号总部基地七区15号楼          邮编100070   电话 010-63702288  传真 010-63702800

上海信城通：上海市福州路666号金陵海欣大厦7楼d座           邮编200001   电话 021-63917337  传真 021-63917159
广州信城通：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西76号盈隆广场33层3310房  邮编510623   电话 020-38477000  传真 020-38477018
深圳信城通：深圳市福田区天安数码时代大厦主楼1210室          邮编518048   电话 0755-33360518 传真 0755-83476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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